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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

最後完成日期

茲提述中奧到家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12月 20日之公告（「該公

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年 1月 19日已根據該協議條款完成。

於完成後，已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機構完成賣方向買方轉讓待售權益

的商業登記且目標公司已獲發新營業執照。

根據該協議的條款，收購事項總代價的付款須待所有先決條件於最後完成日期或

之前達成（或獲豁免，視情況而定），方可作實。倘任何先決條件於最後完成日期

當天或之前未達成或獲豁免，則該協議應終止，任何一方均不得提出有關該協議

的任何索償（惟不影響任何一方有關先前違約行為的權利）。

於本公告日期，條件 (a)及 (b)尚未達成。由於買方需要更多時間取得中國法律顧問

就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法律意見，及於中國法律顧問發出法律意見後，買方

將進行進一步盡職審查，於 2020年 4月 20日，買方與賣方同意將最後完成日期延

長至2020年6月30日或之前（或買方與賣方可能書面協定的較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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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延長最後完成日期外，該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且將於所有方面

具有十足效力及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中奧到家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劉建

香港，2020年4月2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建先生、陳卓女士、梁兵先生及龍為民

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衛哲先生及吳綺敏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

維倫先生、陳偉璋先生、陳家良先生及黃安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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